建设大蜀道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和康养
度假胜地、加快打造国际旅游城市的
若干政策措施（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省关于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决策部署，加快推动我市文旅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深化“文旅+百业”“百业+文旅”，系统推进文旅品牌、业态、服务和体制机制融合，擦亮“剑门蜀道、女皇故里、红色热土、康养胜地”文旅品牌，建设具有“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广元样”的国际旅游城市，特制定本政策措施。
一、支持规划策划
对标国际旅游城市建设标准要求，提升蜀道文化集中展现地和三国历史文化核心走廊影响力，聚焦打造翠云廊—剑门关世界级文旅地标，剑门关—昭化古城连片建设世界级旅游景区，打造蜀道三国文化、大巴山—嘉陵江红色文化世界级文旅风景道，蜀道翠云廊建设世界级步游道，昭化古城、米仓山大峡谷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曾家山创建国际康养度假区，唐家河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蜀道（广元段）创建国家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文化生态保护区等，谋划一批跨区域文旅项目。鼓励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依托国际国内顶尖专业团队，分级分类开展高水平全链条商业化文旅融合项目规划策划，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市级财政最高给予100万元补助。
责任单位：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二、支持文旅品牌创建
鼓励文旅品牌创建项目积极申报争取省级创建扶持，对新获评国家级旅游名县、国家5A级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示范单位）的创建主体市财政分别给予一次性50万元、30万元、30万元、10万元奖补；对新获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国家级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和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的创建主体市财政分别给予一次性30万元奖补。对新获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市财政分别给予一次性50万元、10万元奖补。
责任单位：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支持经营主体培育
（一）强化文旅康养项目支持。鼓励各县（区）优化文旅项目审批流程，设立专项资金用于项目前期工作，并依据项目成熟度给予激励。对经市委、市政府同意，采取政府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等方式投资的市本级重大项目，按照《广元市市级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管理办法》进行补贴。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二）支持文旅康养市场主体。推进文旅体养医融合发展，支持文旅康养企业上规提质，对首次上规入库的文旅康养企业，按相关政策给予一次性补助，具体按广元市《支持服务业经营主体上规上限上台阶十条政策措施（试行）》执行。新发展为规模以上体育企业并纳入全省体育产业统计调查的，给予一次性5万元补助，具体按《四川省支持体育服务综合体建设发展十条政策》执行。对成功引进具有全国、全省资源整合力的文旅康养链主企业按一事一议原则报市政府审定后给予激励。支持旅行社上档升级，对符合条件的给予一定激励；支持民宿酒店发展，对成功创建国家甲、乙、丙等级旅游民宿的，各县区可根据发展需要给予奖补支持，市级财政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3万元奖补；对新评定为五星级、四星级旅游饭店的创建主体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30万元奖补。强化非遗传承保护，持续优化旅游民宿证照办理、消防安全评定等行政审批服务，鼓励依法盘活利用闲置农村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发展乡村民宿等文旅融合业态。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体育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三）完善交通接驳体系。支持“落地租车、异地还车”服务体系建设，对在广新开展“落地租车、异地还车”且正常运营满1年以上的市场主体给予首次5万元运营补贴。支持蜀道驿站、主题服务区建设，着力优化完善景区与景区、景区与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接驳体系，鼓励景区购买车辆运营旅游班线，对剑门关、昭化古城、唐家河等重点景区开展接驳服务的根据车辆实载率由景区所属县区财政给予不低于50%补贴。
责任单位：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交通局
（四）深化科技赋能。推进文旅大数据体系建设，建设旅游大数据中心，推动标识导引系统数智化升级，对新发展低空飞行、载人观光的运营主体，根据载人数、营业收入给予适当补贴。支持全媒体技术、文物保护传承、视听传播等文旅重点领域建设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广元市科技创新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进行奖励。
责任单位：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政务数据局、市科技局
四、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市财政每年预算500万元，重点支持发展规划、业态培育、宣传推广、场景打造、品牌建设等工作，聚力培育壮大文化企业，推动重点文化企业提档增效，打造文化产业发展集聚平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拓展演艺市场，对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优秀营业性演出等给予补助。
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
五、支持文艺精品创作
设立重大文艺项目扶持和精品奖励资金，市财政每年预算500万元，重点对电影（含动画电影、纪录电影、科教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广播电视节目（纪录片、动画片、综艺节目、广播剧）、网络影视剧（网络电影、网络剧）、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网络文学）、音乐等门类的重大项目予以扶持；对荣获国、省大奖的文艺精品予以奖励，激励我市文艺事业出精品、育人才、见效益、创品牌。
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
六、支持宣传推广引流
以广元文旅资源、产品为核心内容，在平台进行资源整合和流量投入，创新开展类似“哈尔滨”“淄博烧烤”等主题营销推广活动，产生大规模曝光、用户参与及“引客入广”转化效果显著的新媒体平台、在线旅行平台最高给予10万元奖补。支持新媒体宣传营销。对网络达人、文化名人、游客等利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发布广元文旅宣传作品，播放量超过1000万的单条作品，经审核评定，市级财政给予2万元奖励，年度累计数量不超过5个。严格执行《广元市旅游营销奖励政策（2024年修订版）》，加快推进入境游发展，旅行社组织外籍游客来广旅游的在原营销奖励基础上再上浮10%。
责任单位：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七、支持提振文旅消费
鼓励发展康养银发游、研学游、文博游、冰雪游等新业态，支持发展首店经济，国内知名品牌在广开设首店符合条件的给予消费激励（具体按市商务局促进消费十条措施执行）。支持市内景区入选“百万职工游巴蜀”文旅年票，支持培育“广元好味”“广元好居”“广元好客”“广元好礼”消费品牌，发放年度文旅消费券。
责任单位：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商务局
八、强化要素保障

（一）强化财政金融保障。壮大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文旅事业培育发展。充分发挥广元市产业发展引导基金作用，支持重大文旅项目建设，建立政银保企对接机制，支持文旅项目按规定申报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鼓励金融机构探索景区收益质押贷、文旅企业应收账款质押贷等信贷模式，鼓励企业通过“天府文产贷”“天府科创贷”“天府体育贷”融资。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人民银行广元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广元监管分局、市科技局、市体育局
（二）支持文旅融合体制机制改革。支持主管部门依据市委市政府绩效考核有关规定，按照“一馆（团）一策”原则制定文化事业单位差异化绩效考核激励办法，在控制线内将50%以内的文创产品净收益用于绩效工资经费保障。对重点国有文化和旅游企业，按其功能定位，实行“一企一策、一业一策”差异化考核。鼓励民营企业通过股权合作方式，与国有企业开展战略合作、资源整合，参与国有文旅资产运营管理，推进国有文旅资产专业化运营与价值提升。
责任单位：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国资委
（三）支持专业人才引育留用。重点引进培育文艺创作、数字科技、运营管理等文旅融合领域急需紧缺人才。支持文旅职业教育发展，鼓励在广高校开设文旅相关专业，对符合条件的文旅专业技术人才申报中高级职称，按规定适当放宽学历、资历、层级限制。按规定对取得特级、高级导游资格以及在省级以上导游大赛中取得一、二、三等奖的给予奖励。
责任单位：市人社局、市教育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四）强化文旅康养项目用地保障。利用闲置旧厂房、仓库、校舍等发展文旅项目的可享受5年过渡期支持政策，过渡期满涉及改变土地利用性质、规划条件的，补缴土地出让价款可在限期内分期缴清。支持合理利用集体林区自然景观资源，发展自然教育、森林康养、生态旅游等业态，探索森林露营地等林地复合利用模式。利用林地发展林下经济的，在不采伐林木、不影响树木生长、不造成污染的前提下，可在林间放置帐篷、集装箱（房）、移动木屋等可移动设施，相关用地可按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设施用地管理，并办理相关手续。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林业局
本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试行期2年。措施涉及的各项奖补政策，同一企业、同一项目按照“就高不兼得”原则执行。具体要求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及市级有关部门细化明确。


